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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条例 2003年3月11日公布，2003年6月1日起施行，1982年国

务院发布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防止和减少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一、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适用范围（重点） （一）特种设备的概

念 1．锅炉 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

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

，其范围规定为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

水压大于或者等于O.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

于O．1MW的承压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2．压力容

器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

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

），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2.5MPaL的气体、液化

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

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

（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的气体

、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

等。 3．压力管道 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

气体或者液体的管道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

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蒸汽介质或者

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标准沸点的液体介质，且公称直径大于25mm的管道。 4．电



梯 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者沿固

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货

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等。 5．起重机械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

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

于或者等于0.5t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1t，且提

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m的起重机和承重形式固定的电动葫芦

等。 6．客运索道 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

引箱体等运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 7．大型游乐设施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其

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m／s， 或者

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m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 特种

设备还包括其附属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和与安全保护

装置相关的设施。 （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适用范围 

规定，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

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管道、电梯、起

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前款特种设备的目录由

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国务院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特种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下同

）、使用、检验检测及其监督检查，应当遵守本条例。 （三

）排除适用的规定 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

车、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煤矿矿井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监

察不适用本条例。 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的

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 国务院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工

作，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技术质量监督检验部门？ 二

、特种设备生产的安全规定（重点） （一）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的规范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依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规定以及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并公

布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生

产活动。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

负责。 （二）压力容器设计的安全管理 1．设计单位的条件 

压力容器的设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许可，方可从事压力容器的设计活动。压力容器的设计单

位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与压力容器设计相适应的设计

人员、设计审核人员；二是有与压力容器设计相适应的健全

的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2．设计文件鉴定 锅炉、压力容器

中的气瓶（以下简称气瓶）、氧舱和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

施的设计文件，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

准的检验检测机构鉴定，方可用于制造。 （三）特种设备及

其安全附件、装置的安全管理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

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

置的制造、安装、改造单位，以及压力管道用管子、管件、

阀门、法兰、补偿器、安全保护装置（以下简称压力管道元

件）的制造单位，应当经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许可，方可从事相应的活动。 上述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

造单位应当具备3个条件：一是有与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

造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二是有与特种设备制

造、安装、改造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测手段；三是有健全



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

维修的安全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